
人壽保險

「全蓄 II」儲蓄系列



切合您儲蓄需要的計劃 

人生，猶如在風景優美的路上馳騁。未來，理應比今日更為璀璨。想從容
自在，計劃美好的將來，您需要在儲蓄路上節節領先。「全蓄 II」儲蓄系列為

您提供三項保費供款年期選擇，讓您坐擁理想回報，助您迅速又穩健地達成個
人儲蓄目標。此外，投保「全蓄 II」儲蓄系列申請手續簡便，毋須提交任何財務及

健康證明，便可隨時出發，獲取多項收益，向遠大的目標奔馳。

財富增長動力　全面提升
n 保證現金價值　讓財富穩步增值
 「全蓄  II」儲蓄系列透過為您提供保證現金價值，確保您的財富不斷穩步增長。此保證現金價值將於退保時派發， 

金額並不受投資市場影響，令您的儲蓄成果有所保證。

n 週年紅利1　累積財富
 除保證現金價值外，您亦可享有本公司派發之週年紅利1。此外，您的週年紅利1更會以現時的息率2積存，增加您的

收益，讓您更輕鬆無憂。

n 特別投資回報3　助長財富增值
 如於保單生效5年或以後退保，您可獲派發特別投資回報3，進一步提升儲蓄成果。

保費供款年期　靈活有彈性
「全蓄 II」儲蓄系列備有「全蓄4系 II」儲蓄計劃、「全蓄8系 II」儲蓄計劃及「全蓄12系 II」儲蓄計劃三種保費供款年期的儲蓄
計劃以供選擇，您可按個人需要，在4年、8年或12年內完成供款4，然後輕鬆獲取豐厚回報，未來計劃就在您預算之內。

投保申請　保證接納
投保「全蓄 II」儲蓄系列，手續簡便，保證毋須提交任何財務或健康證明，讓您隨時出發，邁向璀璨未來。

兼享週全保障　倍感安心
n 緊急現金保障
 如遇有突發的財務需要，您可隨時申請提取積存紅利(如有)或從可運用的保證現金價值申請保單貸款5，讓您週轉更

靈活。

n 人壽保障
 提供人壽保障至100歲6，如被保人不幸身故，指定的受益人將可獲發身故賠償，金額相等於(i)最低身故賠償7以及積

存紅利(如有)，或(ii)於身故時保單的退保金額，以較高者為準。

n 多元化附加保障
 本公司更提供一系列附加保障保險產品8，提供如嚴重疾病、意外、傷病及醫療開支等保障，您可按個人的保險需要，

選擇合適的產品，以獲享全面無憂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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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不希望收取我們的宣傳或銷售刊物，請致電 (852) 2802 2812、傳真至 (852) 2598 7623 或電郵至 customer.services@axa.com.hk 通知我們。 

(不適合於中國大陸境內使用)

2012年7月

您認識AXA安盛嗎?

AXA安盛乃環球AXA集團成員之一。AXA集團於提供財富保障及管理服務方面皆為世界翹楚。AXA集團的歷史可追溯至19世紀初， 
並於1986年開始在香港經營業務。2011年度AXA集團的收益為8,681億港元*，而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其管理的資產為107,375億
港元*。  

* 截至2011年12月31日，以1歐羅兌10.0822港元計算
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安盛金融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勿地臣街1號時代廣場1座16樓1601-6室 
電話：(852) 2802 2812  傳真：(852) 2598 7623  網址：www.axa.com.hk

「全蓄 II」儲蓄系列由安盛保險(百慕達)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安盛金融有限公司(統稱「AXA安盛」、「本公司」或「我們」)承保。

此等計劃須受有關保單合約的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所限制。AXA安盛保留接受此計劃申請之最終權利。本宣傳單張只提供一般資料，不能構成我們與任何人士所訂立之任何合
約。本單張並非保單。有關其他詳細條款、細則及不保事項，請參考有關保單合約。

「全蓄 II」儲蓄系列特點一覽
保費供款年期4 4年/8年/12年

人壽保障年期 至100歲6

保證現金價值 由本公司保證可於退保時支付

週年紅利1 每年宣佈派發，客戶可選擇提取這筆紅利或將這筆紅利積存於本公司以賺取利息2

特別投資回報3 於保單生效5年或以後退保時支付

退保金額 相等於保證現金價值、特別投資回報3(如有)及積存紅利(如有)的總和

身故賠償 相等於：
• 最低身故賠償7及積存紅利(如有) 或
• 於被保人身故時的保單退保金額
以較高者為準

備註：
1. 週年紅利並非保證，本公司可不時作出調整。
2. 積存紅利現時的息率並非保證，本公司可不時釐定並作出調整。
3. 特別投資回報並非保證，本公司可不時作出調整。
4. 您亦可選擇一次過將所有保費存放於保費儲備金户口，透過保費儲備金户口賺取利息及作為日後繳付保費之用，惟息率並非保證，本公司可隨時作出調整。
5. 保單貸款會被收取利息，利率由本公司不時釐定。若保單貸款及利息尚未清還，有關欠款將由保單須支付的任何保險賠償(利益)中扣除。
6. 「至100歲」一詞指在被保人100歲生日當天的或緊接其後的保單週年日。
7. 最低身故賠償相等於被保人身故時之基本保額乘以已全數繳清保費之保單月份數目再除以12而計算之數值。
8. 投保附加保障保險產品，須按一般程序，進行核保。

註：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宣傳單張提及的年齡均指被保人上次生日時的年齡。


